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2016年7月19日教育部颁布《高等学校预防与
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40号） 

 • 一是明确了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主体责任，规定高等学校应当建立集教育、预防、监
督、惩治于一体的学术诚信体系。 

• 二是突出了预防为主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。《办法》单列“教育与预防”一章，突出预防为主
的要求，要求高等学校完善学术治理体系和学术评价、学术发展制度，营造鼓励创新、宽容失败、不
骄不躁、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，要求加强对教学科研人员、管理人员和学生的教育，建立培训制度、
学术诚信记录制度、科研过程管理制度、科研成果公示制度等。 

• 三是健全了学术不端案件举报受理机制。要求高等学校明确具体部门负责受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，
并明确规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或线索明确的匿名举报，或者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件，高等学校应予受
理或主动调查处理。 

• 四是明确了学术不端案件的调查、认定程序。《办法》依照《高等教育法》，明确和落实了高校学术
委员会调查、认定学术不端的职责，细化了调查程序、回避规则、调查方式、当事人陈述申辩权、保
密义务等规范，为法律规定的具体落实提供了保障。 

• 五是明确了学术不端的类型。《办法》明确了六类学术不端情形，包括：剽窃、抄袭、侵占他人学术
成果，篡改他人研究成果，伪造数据或捏造事实，不当署名，提供虚假学术信息，买卖或代写论文等。
同时授权高等学校可以结合学校实际，自行规定六类之外的学术不端情形。 

• 六是规定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方式与救济途径。《办法》规定，高等学校依职权和规定程序，结合
学术不端行为性质和情节轻重，可对责任人给予辞退（解聘）或撤职、开除等处理。有关当事人对处
理结果不服的，可以提出异议或申请复核。 

• 七是规定了查处学术不端的监督机制。针对实践中可能存在的查处不力、隐瞒包庇、处理不公等问题，
《办法》规定：高等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推诿塞责、隐瞒包庇、查处不力的，主管部门学风建设委员
会可直接组织查处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应追究学校相关领导的责任办法》）。 


